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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耀建設【璞心居】微電影創作大賽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以下簡稱本人，由代表人簽署)，茲為參加「京耀建設【璞心

居】微電影創作大賽」，特立本切結書，約定事項如下：	

一、  相關規則	

(一) 參賽者同意依本徵件辦法之規定參賽，如有抄襲仿冒之情事，經評審團決議認定，

或遭相關權利人檢舉並證實確有該等情事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或得獎資格，

並由參賽者自行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二) 參賽者保證參賽之影像創作作品著作權均為本人所有，或確已取得共同著作權人
之同意。	

(三) 如有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參賽者所寄
出或登錄之資料有延遲、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主辦單位不負任

何法律責任，參賽者亦不得異議。	

(四) 如遇報名表填寫不完整、作品規格及參賽資格不符或檔案格式不完整以致無法讀
取，而影響資格或評審結果，主辦單位將以棄權論，不另通知。	

(五) 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保有取消、終止、修改或
暫停本競賽之權利。	

(六) 為確保得獎作品水準，參賽作品未達評審標準者，獎項得從缺。	

二、  影片著作權	

(一) 自行創作或合法取得授權之影像、音樂素材。	

(二) 影片內之人物肖像，應獲得當事人同意拍攝。	

(三) 參賽者投件以原創著作為限，影片經查屬抄襲或侵權者，取消其資格，得獎者並
予追回所有獎勵，得獎者不得異議，獎項不予遞補。如涉司法爭訟，得獎人應自

行負責，如致主辦單位涉訟，應合為訴訟參加或提供一切必要協助，主辦單位並

對因此所受損害保有求償之權利。	

(四) 為推廣本次競賽，參賽者應同意其參賽影像創作作品、劇照及其他相關資料自受
理報名起至活動結束期間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及其再授權人為活動之宣傳使用(含網

路宣傳)，並得將影像創作作品重製、改作(包括但不限於光碟片型式、改作各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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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或部分剪輯。	

(五) 本競賽所有得獎影像創作作品之版權歸導演所有，惟得獎者應授權主辦單位無償
進行下列使用：	

1. 繳交得獎之影像創作作品全新複製片一部，於網路平台進行公開放映。	

2. 供主辦單位為其他營利目的之用途進行公播，授權同意書另由主辦單位與各得

獎影像創作作品參賽者訂定。	

(六) 參賽影片若有抵觸相關著作權法令，一切法律責任由參賽者承擔，主辦單位概不
負責。	

三、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一) 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其蒐集個人資料之類別不限
報名表內所列。	

(二) 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基於行政管理及業務營運等相關目的所需，以所提供之個人

資料確認身分，與其聯絡，並於活動期間及活動結束後得繼續處理及利用其個人

資料。	

(三) 參賽者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就其個人資料向主辦單位行使下列權
利：(一)查詢或請求閱覽。(二)請求製給複製本。(三)請求補充或更正。(四)請求停

止蒐集、處理或利用。(五)請求刪除。但如係基於行政管理及業務營運等相關目的

所必需，或其他法令有所規範者，主辦單位得拒絕之。	

(四) 參賽者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所定之權利，
但因參賽者提供資料不足或有其他冒用、盜用、不實之情形，可能將不能繼續利

用主辦單位所提供之行政管理各項服務或影響其繼續利用之權益。	

(五) 參賽者保證於活動期間或活動結束後，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令之

規定，如因違反法令而蒐集、處理及利用他人個人資料，致他人受有損害者，參

賽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  得獎、領獎，及其他注意事項	

(一) 得獎者應於主辦單位通知之期限內回覆確認同意領取獎金、獎狀，並提供主辦單
位所要求之完整領獎文件，逾期視為棄權。	

(二) 得獎者所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如與報名表登錄資料不符，主辦單位得要求得獎者
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否則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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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得獎金額在新臺幣 2 萬元以上者，由主辦單位代扣 10%之稅金，如為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代扣 20%之稅金。並依法代扣補充保費。	

(四) 參賽即視為認同本徵件辦法之各項規定，若不合規定者，則取消參賽與得獎資格。	

(五) 參賽者對於本切結書規定，無任何異議。	

	 	 	 	 此致	 	 	

京耀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璞心居社區	

	

立切結書人：	 	 	 	 	 	 	 	 	 	 	 	 	 	 	 	 	 	 	 	 	 	 (親簽蓋章)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法定代理人：	 	 	 	 	 	 	 	 	 	 	 （立書人若未具完全行為能力，需法定代

理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